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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人事行政 

科 目：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一、某殷商第二代 18 歲之甲，已婚，因罹患躁鬱症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某日甲未徵得輔助人丙

之同意，擅將其所有之新臺幣一百萬元無息貸與對其細心照顧之乙。一年後甲病情康復，經

法院撤銷其宣告，甲相當高興，乃將其土地上所種植果樹上之水果，供其好友丁無償採收。

試問： 

甲、乙所訂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效力如何？（10 分）  

甲約定將其果樹上之水果無償供丁採收之效力如何？該水果在採收以前是否屬於動產？附

理由說明之。（15 分）  

【擬答】 

甲、乙所訂立之消費借貸契約效力如何，說明如下：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消費借貸行為時，除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

所必需者外，應經輔助人同意。未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若屬單獨行為，則無效，若屬

契約，則非經輔助人承認，不生效力，此有民法(以下同)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及同

條第 2 項準用第 78 條及 79 條規定可知。 

依題意，甲因罹患躁鬱症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其將有之新臺幣一百萬元無息貸與乙，

屬消費借貸行為，性質上非純獲法律上利益，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

者，自應經輔助人之同意。若未得輔助人之同意，該消費借貸行為因屬契約行為，於輔

助人承認前，不生效力。 

甲約定將其果樹上之水果無償供丁採收之效力及該水果在採收以前是否屬於動產，分別簡

述如下： 

滿 20 歲為成年，雖未成年，但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此有第 12 條及第 13 條第 3 項規

定可考。依題意，因一年後甲病情康復，經法院撤銷其宣告，甲已非受輔助宣告之人，

而甲雖僅有 18 歲為未成年人，但甲既然已經結婚，依前開規定，甲自屬完全行為能力

人，而具備得獨立有效之作成法律行為之資格。故，經法院撤銷宣告之甲約定將其果樹

上之水果無償供丁採收，該法律行為自屬有效。 

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而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此有第 66 條規定可查。依題意，水果在採收以前，屬於不動產之出產物，既然尚未與土

地分離，自為不動產之一部分，而非屬獨立之動產甚明。故該水果在採收以前並非動產

而為不動產之一部分。 

 

二、某社團法人 A 之董事甲為充實其社團之基金，將其社團所有宋朝名畫（複製品）一幅，冒充

為真跡售予愛畫成痴之客戶乙。乙信以為真，乃以市價收購後，懸掛於住家客廳，不時欣

賞，深感怡情寄性。不料三年後有名畫鑑定師至乙家中鑑定後，確定該幅畫為複製品，乙知

悉後傷心欲絕，痛苦不堪。試問： 

上開圖畫之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何人？其契約之效力為何？（15 分） 

乙所受之損害，依民法總則之規定，得請求如何之救濟？附理由說明之。（10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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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之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何人及其契約之效力說明如下： 

由於法人為抽象之法律上人格，須由機關對外為其手腳以完成生活事實及法律行為。故

民法(以下同)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有數人

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而該代表人之代表行為，不論是事實行

為抑或法律行為，皆屬法人之行為，與代理之制度上有不同。依題意，某社團法人 A 之

董事甲為充實其社團之基金，將其社團所有宋朝名畫複製品售予乙，該買賣契約係甲董

事以社團法人 A 之名義為之，該行為自屬 A 之行為，故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 A、乙二

人。 

又，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撤銷後，

法律行為視為自始無效。此有第 92 條及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可查。換言之，受詐欺之

意思表示，於撤銷意思表示之前，仍屬有效之法律行為。本題，社團 A 之董事甲為冒充

複製品為真跡售予乙，乙信以為真，乙因被詐欺之意思表示，雖可撤銷，但於乙撤銷以

前，該買賣契約仍屬有效。 

乙所受之損害，依民法總則之規定，得請求之救濟簡述如下： 

第 93 條規定，因受詐欺之撤銷權，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

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本題乙受騙購買複製品，雖已過三年始知悉，但乙依法

仍得於知悉後，一年內要求撤銷該買賣契約，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A 返還價金。 

又，最高法院 67 年度第 13 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曾表示，因受詐欺而為之買賣，在經依

法撤銷前，雖非無效之法律行為，但類此事件，在經依法撤銷前，當事人若能證明已受

有實際損害，亦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損害賠償。本題，A 社團董事之詐欺行為，應可

認為屬故意背於善良風俗，若乙得證明縱然未依法撤銷前，其以真品之市價購得複製品

而受有損害，自得對 A 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附帶一提者係，前開詐欺行為，係法人

之董事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依第 28 條規定，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人，乙

得主張 A、甲應負連帶之責。 

 

三、甲為了要毒死乙，在乙的飲用水中下毒，乙飲畢後痛苦萬分，但因毒藥份量不足以致死，一

息猶存。甲見乙之慘狀，心生不安，趕緊送乙至醫院急救，沒想到醫生丙急救時不慎誤用藥

劑，導致乙不治死亡。試詳述甲的刑事責任。（25 分）  

【擬答】 

甲在乙的飲水中下毒的行為，不成立殺人罪之既遂犯（第 271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毒殺乙的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若非甲毒殺乙，乙也不會

遭逢醫療過失而喪命）；然就客觀可歸責性而言，甲此舉雖製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但

此因果歷程顯屬罕見，一般人難以預見，故應認為此屬「反常因果歷程」，風險並未實

現，不具有客觀可歸責性。 

甲之上述行為，成立殺人罪之中止未遂犯（第 271條第 2項、第 27條第 1項前段）： 

 

 

 

行未既遂與中止行為間亦有因果關係，然而，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中止未遂之要件為

「結果不發生」，因此，此種「結果已發生，但仍屬未遂犯」之情形是否有中止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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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即有疑問： 

生，然而就立法目的而言，理應所有未遂犯均有本

條適用，條文限於「結果不發生」應屬立法疏失，故結果已經發生之未遂應有本條

的類推適用。 

甲所為之防果行為為確實能有效排除中毒風險，故即應認為此有中止

未遂規定之直接適用。至於乙因醫療疏失而死，此應非甲所能控制之範圍，不該納

入中止未遂成立與否之評價。 

果發生之行為，消滅了乙原先可能因中毒而死之風險，故此情形當應依照第 27 條第 1

項前段中止未遂之規定減輕免除其刑。 

結論：甲成立殺人罪之中止未遂犯。 

 

四、甲欲毒殺在遠地工作的乙，利用郵寄包裹方式將有毒甜點送給乙，在包裹運送過程中，因郵

務士丙駕駛不慎，車身翻覆意外導致貨物毀損，無法將包裹順利送達乙宅。試詳述甲的刑事

責任。（25 分） 

【擬答】 

271 條第 2 項）： 

依題所示，乙並未死亡，故以下檢討未遂犯。主觀上，甲具有殺人故意；客觀上，甲是

否著手則有疑問，刑法上的著手理論有下列各說： 

形式客觀說：以實行嚴格意義的構成要件行為作為著手與否之判斷。 

實質客觀說：其中又有不同分支，依照多數所採取之「行為危險說」，其以行為人的

舉動對於保護客體形成直接危險為著手。 

單純主觀說：依行為人的意思，何時開始犯罪，該時點即為著手 

變通主觀說：由於單純處罰行為人的意思並不妥當，所以此說除了要求行為人的主觀

犯意之外，仍必須在犯意上具有「犯意飛躍」的客觀事實存在。 

主客觀混合說：以行為人心中的犯罪計畫為判斷對象，若該行為繼續進行即可實現犯

罪者，即為著手。 

本人認為，應採取主客觀混合說較不會失之過寬或過嚴，而依照此說，以甲之犯罪計畫

而言，已經開始其行為，使足以導致行為結果發生的因果歷程開始運作，並任由可能發

生結果的行為歷程脫離其掌控，而獨自繼續進行，因此，應認為甲業已著手，且判例對

於類似本題之案例事實（於他人飲食中下毒，被害人尚未食用）之情形，亦認為業已著

手（59 上 2861）。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 

事理上之阻卻刑罰事由（不能未遂，第 26 條）： 

就不能未遂之要件而言，此應屬「手段不能」之「不能發生犯罪結果」，然就「無危

險」而言，除非採取早期「客觀危險說」之事後判斷標準會得出無危險之結論外，若採

現今學說與實務之標準，諸如「具體危險說」或「重大無知說」，均難認為此行為無危

險，因此，此非不能未遂。 

結論：甲成立殺人罪之未遂犯。 

 


